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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竞拍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

司广州天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晨公司”）通过广州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以人民币127,600万元的报价成功竞得海珠区昌岗中路100号橡

胶新村东部地块；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7年第二次会议审议批准，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本次交易还需履行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资格确认相关流程。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2017年 7月 28日，天晨公司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人民币 127,600

万元的报价成功竞得海珠区昌岗中路 100号橡胶新村东部地块。本次交易不构成

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也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董事会审议决策情况 

2017年 7月 14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二次会议在广州市环市东

路 362-366号好世界广场 30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以 11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广州市昌岗中路地块竞拍的

议案》，同意以天晨公司为主体通过竞价的形式竞拍广州市昌岗中路项目地块（即

本次竞得的海珠区昌岗中路 100 号橡胶新村东部地块），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及



天晨公司根据上述条件参与土地竞拍并签订相关合同与文件。同时，为满足项目

开发需要，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天

晨公司以股权加债权的方式总投资额不超过人民币 251,000万元，其中股权投资

不超过人民币 20,590 万元，剩余部分作为债权投资。鉴于参加土地竞拍事项属

于公司临时性商业秘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

务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履行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相关暂缓披露程序。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竞拍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出让方情况介绍 

名称：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 

（二）竞买方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广州天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3、注册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路晓园新村 5,6,7号首层后座自编 123号 

4、成立时间：2017年 03月 13日 

5、股东比例：公司占 49%的股权；广州名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 25%的

股权；广州稳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 26%的股权。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咨询

服务；物业管理；工程技术咨询服务。 

三、竞拍标的基本情况 

（一）土地位置：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100号橡胶新村东部； 

（二）总用地面积：14,542平方米，其中可建设用地面积11,737平方米（其

中1,648平方米已建成并确权的回迁楼用地不纳入出让范围）； 

（三）容积率：≤8.38； 

（四）建筑面积：≤98,280平方米（含地块内现已建成的18,552.34平方米

回迁楼地上建筑面积）； 

（五）用地性质：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金融业； 

（六）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居住份额用地70年，商业、旅游、娱乐份

额用地40年，其他份额用地50年。 



四、本次竞拍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地块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属于中心城区的传统居住区，周

边配套完善，道路网络发达，竞拍该地块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可增强公司在

广州市场的影响力，对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五、风险提示 

本次项目投资风险和机遇并存，公司将密切关注、研究国家宏观经济和房

地产行业走势，结合实际情况，及时进行风险评估，及时调整风险应对策略，努

力实现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7月 29 日 

 


